
经济评论　2007年第 1期 ECONOMIC　REVIEW　No11　2007

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界定方法探讨
Ξ

刘　伟　周月梅　周　克

　　摘要 : 在现代社会 ,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在群体

的规模上 ,在对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度上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借鉴国外的

研究 ,结合中国居民收入的结构 ,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技术 ,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界定

可采用指数界定法、差异界定法、二阶差分界定法、相对累积指数界定法和综合指数界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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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界
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人 ,作为社会的最基本成员 ,其生存与发展的主

要来源就是收入。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 ,其收

入是维持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组织系统正常运转的重

要条件 ,是人们生活、繁衍的基本保障 ,是推进全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等收入家庭是全社

会成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对社会、经济的发展

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现状

及其变化情况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 ,

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然而 ,

如何对中等收入家庭进行科学的界定 ? 一直是国内

外学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中等收入家庭有何种

特征 ? 它们对社会的发展有哪些重要影响 ? 本文将

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根据国际知名的麦肯锡经济学智库———麦肯锡

全球研究院 (MGI)的最新研究表明 ,中国中等收入

人群将会经历两个阶段的快速增长 ,到 2011 年左

右 ,年收入在 2. 5万元到 4万元人民币的一般中等

收入人群将约为 2. 9亿人 ,成为中国城镇最大的人

群 ,约占城镇居民人数的 44 %。到 2015年 ,这一群

体的总体消费实力为 4. 8 万亿元人民币。到 2025

年 ,这个人群将达到惊人的 5. 2亿人 ,届时将占中国

预期城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每年的总可支配收入

为 13. 3万亿元人民币 ,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将

成为城市消费者的主要支出。这项研究同时指出 ,

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将使数亿户家庭摆脱贫困的命

运。目前 ,中国 77 %的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少 2. 5万

元 ;到 2025年 ,仅有 10 %的城市家庭年收入将少于

于 2. 5万元。MGI指出 ,中国的城市家庭将成为全

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 ,每年消费能力达 20万亿元

人民币。

“中等收入”是一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说它

抽象 ,是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对其给出自己的理解 ;说

它具体 ,是因为一旦给出自己的理解 ,每个人都可以

据此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中等收入家庭的界定 ,关

系到社会居民群体的科学划分 ,关系到对中等收入

家庭的研究。关系到国民经济的结构布局 ,关系到

国民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目标的确定 ,关系到相

关配套政策的制定 ,关系到社会、经济改革开放的效

率。同时 ,对中等收入家庭的界定 ,依赖于社会经济

发展的现状 ,依赖于社会居民的结构 ,还依赖于人们

的认知。对中等收入家庭的界定及研究 ,是理论经

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 ,也是应用经济学

新的研究领域和重要的研究方向。如何通过中等收

入家庭的群体规模去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水

平、如何通过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去研究社会

的贫富差异程度、如何通过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的波

动性去研究全社会的经济预期 ,这些都是经济学的

主要任务和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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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现有的界定方法与经验

关于中等收入阶层的评定标准 ,国内外已开展

了大量的研究。在国外 ,大多数国家对中等收入阶

层的界定尚停留在定性的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如美

国等 ,已经尝试采用定量的方法 ,包括选用一些数量

指标 ,但总体上还处于摸索阶段。例如 ,国际上 ,中

等收入阶层一般是指那些个人年收入达到 5 000美

元以上的群体。在美国 ,对其国内中等收入家庭的

界定为家庭年收入 46 300美元。在中国 ,目前还没

有具体的界定方法。普遍认为 ,中等收入家庭的界

定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6年上半年发布的一项报告 ,中国家庭财产在 15

万元至 30万元之间即可算作是“中产”。据此测算

标准 ,目前中国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已占全国人口的

19 %左右 ,并正在以每年 1 %的比重增长 ,预计到

2020年有望达到 40 %左右 ;与此同时 ,社会结构也

将实现从“葱头型”到“橄榄型”的跨越。根据我们确

定的中等收入标准 ,个人年收入 3. 4万元到 10万元

左右 ,2002年只有 7 %左右的人成为中等收入者 ,到

2005年估计不超过 10 % ,而到全面小康社会中等收

入者比重应在 50 %以上 ,就是说 ,从现在起每年平

均至少要增加 2. 6个百分点。如果 2020 年的城市

化率为 60 % ,按 14亿人口计算的城镇人口则有 8. 4

亿 ,按三口之家算约 2. 8亿个家庭 ,50 %的中等收入

者意味着大部分城镇家庭和小部分农村家庭达到中

等收入标准。

在中国 ,大多数人对于中等收入存在如下误区 :

第一 ,笼统地谈论什么是中等收入人群 ,没有将这些

人群与对应的社会和社区相结合进行理解。中国经

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性 ,特别是中国存在着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二元收入结构 ,城镇居民和农

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如果用同一个标准来界定

中等收入家庭 ,就会把占全国人口 70 %的农民中的

绝大多数定位在低收入人群之中。如果说一个社会

有绝大多数的人长期处在最低收入人群之中 ,社会

就容易产生不稳定的思想和行为。事实上 ,中国的

农村社会是稳定的 ,甚至比城镇社会还要相对稳定

一些。第二 ,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等收入水平作

为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定位的参照系。例如 ,有人提

出 ,“中国中产阶级年收入应达到 1万至 5万美元”,

按照这种提法 ,中国当前的中等收入人群实际上是

高收入人群。而中国只有不到 5 %的人群为中等收

入人群 ,95 %以上的人群都是低收入人群 ,而几乎没

有高收入人群的存在。事实上 ,将中国的收入水平

与世界收入水平做一种横向对比 ,只能说明中国收

入水平与国外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的差距 ,不能说明

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问题 ,无助于对中国居民收入

的划分。第三 ,认为中等收入人群是属于占社会人

数大多数的在同一收入水平上的那一部分人群。这

也是一种误解。以城镇居民收入为例 ,经过我们计

算 ,在中国当前按收入差距五等分计算 ,这样的占社

会人数大多数的在同一收入水平上的那一部分人群

不是中等收入人群 ,而是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人

群 ,他们占城镇居民总人数的 64. 15 %。在统计学

上 ,这种误解就是把“众数”当成了“中位数”。

如何从概念、标准和方法上对中国中等收入者

进行合理认定。目前有关中等收入者的研究 ,概念

并未清晰 ,确定方法仍有缺陷 ,尤其缺少合理的认定

标准。

11中等收入者不等同于中产阶级。中等收入
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城乡居

民。一定的收入水平是其唯一的划分标准 ,不必区

分居民在受教育程度、资产规模、职业种类、价值观

念、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别 ,更没有阶级划分的色

调。对于城乡居民 ,只要其收入水平达到一定标准 ,

就可以进入中等收入者行列。对于中产阶级 ,虽然

目前没有哪个国家给出了官方或权威性解释 ,但根

据一些国外资料 ,中产阶级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中的

这样一部分人 ,他们既不特别富有也不贫穷 ,拥有住

房、汽车等一定数量的财产或资产 ,受过高等教育 ,

从事较好的商业或专业性工作 (如经理、律师、医生、

会计师等) ,有相似的价值观念或相对独立的意识形

态。在当今西方国家 ,这部分人主要属于既非富豪

又不掌握很大权势的白领阶层。可见 ,中产阶级必

然是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者则不一定属于中产阶

级。中产阶级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特征 ,其判别标

准是多重的。

21中等收入者不宜用收入五等分法或职业划
分法来确定。收入五等分法以及洛伦茨曲线和基尼

系数 ,虽然可以说明低、中、高收入居民家庭的总体

分布状况 ,但本身不能合理确定中等收入者的收入

标准 ,更不能说明多个因素的影响状态。职业划分

方法主要以中等收入者职业分布或从事工作的特征

为依据 ,将在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以及其

他单位或自由职业者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或专业性

工作的人员进行统计汇总 ,由此估算出中等收入者

的大体比重。这种方法简单粗放 ,无法达到合理、准

确的程度。第一 ,中等收入者的职业分布很广 ,并不

是几种或几十种分类方法所能概述的。第二 ,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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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等于收入本身 ,从事同类工作可能实际收入差

距甚远 ,有些看似中等收入者较集中的工作领域 ,实

际上高收入者或低收入者同时存在。第三 ,目前职

业产生和消失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事某种职业的人

数和人员结构也在逐步变化 ,从职业角度把握中等

收入者群体的变化并非易事。第四 ,从事某职业只

能决定个人收入状况 ,却不能同时显示其家庭总体

收入状况 ,除非他是单身户。

31家庭人均收入在 10 000元～40 000元即为中

等收入者。以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作为确定中等收入

者的唯一标准 ,指向准确 ,方法简便 ,概括性强 ,可以

排除各类复杂因素的干扰 ,不会引起较多争议。收

入是综合性的 ,是基本前提 ,人们能够获得某种程度

的收入 ,往往决定于他们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达到何

种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 ,等等。同时 ,一定的收入水

平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决定人的生活方式、受教育

程度、积累财产以及各类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能力 ,甚

至思想观念的倾向 ,等等。采用城乡居民家庭人均

收入标准 ,还可以真实地反映每个居民或每个家庭

成员生活与发展的实际条件 ,且符合国际通行做法。

中等收入者收入的起点标准应比目前中国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略高一些 ,接近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 ,能保

证人均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低于 25 % ,而且要适当贴

近国际平均的中等收入标准线。这样的家庭人均收

入水平才能基本支持人力资源发展或人的素质全面

提高。2002年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9 000元 ,

职工年平均工资约 12 000元 ,能够支持 25 %左右食

品消费的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也大致在 10 000元

左右 ,因此 ,把标准定在 10 000元以上比较适当。近

期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 ,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

人均收入起点标准为 3 470美元 ,经购买力平价调整

后大约相当于 14 500元人民币。把中国中等收入者

家庭人均收入起点标准定在其 2/ 3左右的水平上比

较合适。中国中等收入者人均年收入标准的高限

(即高收入者起点标准)宜确定为 40 000元左右 ,这

是因为 :第一 ,在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收入调查中 ,中

低收入与最高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实际差距在 4

倍左右 ;第二 ,中国高收入家庭人均年收入标准应能

大致达到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GDP)的初始

标准 ,世界银行近期的研究结果将全球中等收入阶

层的高限确定为 8 000美元 ,通过购买力平价调整 ,

应在 40 000元人民币左右 ;第三 ,将 40 000元作为高

收入者的起点标准 ,其户均年收入可超过 10万元 ,

接近目前多数人对高收入者的认定标准。

尽管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定义和内涵尚存争议 ,

但业界普遍认为 ,这一阶层的人通常拥有较高的收

入、较好的工作环境及相应的消费能力 ;对闲暇生活

质量要求较高 ,懂得享受人生 ;以从事脑力劳动为

主 ,靠工资或薪金谋生等。有权威人士指出 ,领先进

入中等收入阶层行列的主要是以下 5类人员 :能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的科研人员 ;金融证券业的中

高层管理人员 ;中介机构的专业人员 ,如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 ;外资企业中的中高层人员 ;一部分私

营企业家。而据万事达卡国际组织调查分析 ,这部

分人正日益年轻化 ,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并且更乐

意刷卡消费 ,他们将成为中国支付卡业未来 10年发

展的引擎。由此看出 ,中等收入阶层不仅人数与日

俱增 ,构成人群的综合素质也日渐提高 ,已形成一个

庞大的群体。

三、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界定
的影响因素与界定方法

　　(一)因素分析

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和不同的区

域 ,中等收入家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影响中等

收入家庭界定的因素主要包括 :

11收入因素。家庭收入的具体数值是界定家
庭收入分类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

的迅速发展 ,中国居民收入的现状表现为 :家庭收入

的差异正在逐渐扩大 ,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和比较发

达的地区。一部分家庭拥有很高的收入 ,而另一些

家庭却只拥有维持生活的基本收入。作为中等收入

家庭 ,其收入应是位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 ,但不应

是某一点 ,而应当是某一个区间段。家庭收入位于

这个区间的全体家庭就构成中等收入家庭这个群

体。因此 ,这个区间上下限的确定 ,就构成了中等收

入家庭的界定。

21财富因素。除了家庭定期收入的具体数值 ,

家庭的财富也构成影响家庭收入分类的重要因素 ,

如存款、资产等。这些财富虽然不全是以每月收入

的形式进入家庭 ,但它们的数额多少却直接影响到

相关家庭的经济状况、消费行为、社会活动等。

31人群因素。单纯地从收入、财富的数值高低
上去划分出一个中等收入的范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

事情 ,但这种划分缺乏科学性。主要原因是 :中等收

入家庭是一个较大的群体 ,他们人数的多少、范围的

宽窄都直接影响到对国家经济繁荣状况的评价 ,影

响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关系到国家宏观

经济调控的力度和有效性。对家庭收入进行分类 ,

并进而划定中等收入家庭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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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界定来分析社会的经济结构 ,如消费、就业等。

了解这些经济变量的现状和可能的变化特征 ,为国

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这些特定的经

济分析必然要涉及到相关经济指标的总量问题。因

此 ,对家庭收入的分类必须考虑到人群的比例结构。

(二)中等收入家庭的界定指标

根据上述因素分析 ,对中等收入家庭的分类依

赖于实际收入、家庭财富及人群的比例。可按下述

步骤对中等收入家庭进行界定 :

第一步 ,设第 i个家庭的年收入为 xi ,财富存量

为 yi ,则

zi = f (xi ,yi) (i = 1 ,⋯,N) (1)⋯⋯⋯⋯⋯

定义 zi为第 i个家庭收入的伪收入值。其中函

数 f可定义为乘积形式 ,原因是出于如下因素的考

虑 :若某个家庭的收入高 ,则一般来说 ,这个家庭的

财富也会较多 ,而且较高的收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

转化为下一年的财富 ;反之 ,如果某个家庭的收入较

低 ,则一般来说 ,这个家庭的财富也不会很多 ,而且

较低的收入转化为下一年的财富的数量也就较少。

按上述方法计算出的伪收入 zi ,就会比单独用收入

或财富计算的值大得多 ,这样的结果可以拉大贫富

家庭之间在用 zi 表示伪收入的差距 ,有利于进行科

学的分层。

第二步 ,将伪收入值 z由低到高排序 ,平均 (按

数据分布的区间)分为 k层 ,如 : [ z′j ,z″j ]为第 j 层的

数值区间 ,j = 1 ,⋯,k。

记 �zj =
z′j + z″j

2
为第 j层的均值 ,j = 1 ,⋯,k。

第三步 ,计算第 j层的伪收入总量的近似值 ,记

为 sj

sj = �zj·Nj　(j = 1 ,⋯,k) (2)⋯⋯⋯⋯⋯⋯

其中 ,Nj为第 j层内的家庭总数 (j = 1 ,⋯,k) 。

显然 ,全社会伪收入总量的近似值为 :

S = ∑
k

j = 1
sj (3)⋯⋯⋯⋯⋯⋯⋯⋯⋯⋯⋯⋯

第四步 ,计算伪收入累积量

φl = ∑
l

j = 1
sj　(l = 1 ,⋯,k) (4)⋯⋯⋯⋯⋯⋯

显然有φk = S。

第五步 ,计算伪收入累积系数 (比例)

λl =
φl

φk
=
φl

S
　(l = 1 ,⋯,k) (5)⋯⋯⋯⋯⋯

显然 ,λk = 1 ,0≤λl≤1。

第六步 ,按上述分层 ,计算人口累积系数 (比)

Rl =
∑
l

i = 1
Ni

∑
k

j = 1
Nj

=
∑
l

i = 1
Ni

N
(6)⋯⋯⋯⋯⋯⋯⋯⋯⋯

其中 ,N = ∑
k

j = 1
Nj。

第七步 ,计算人口、伪收入的相对累积比

θl =
λl

Rl
　(l = 1 ,⋯,k) (7)⋯⋯⋯⋯⋯⋯⋯

显然 ,0≤θl≤1 ,l = 1 ,⋯,k ;θk = 1。

θl的数值反映了居民人群关于伪收入之间的关

系。当θl较小时 ,表示 1至 l层相对累积人数小于 1

至该层相对累积伪收入。若将 R与λ看作是连续变

化的 ,则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用图 1表示。

图 1　相对累积人数与相对累积伪收入关系图

该图形为伪收入情形下的洛伦茨曲线。当图中

曲线 OAP靠近直线 OP时 ,表明居民人群伪收入的

变化较平缓 ,由低收入、中等收入到高收入 ,人群总

量和收入总量都没有剧烈的跳跃变化。当曲线 OAP

靠近折线 OEP时 ,表明居民人群伪收入的变化较剧

烈 ,即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由中等收入到高收入 ,

人群总量和收入总量都有明显的跳跃变化 ,且低收

入家庭占有较大的人群总量和较少的伪收入总量 ,

而高收入家庭占有较少的人群总量和较大的伪收入

总量。此时 ,中等收入家庭占有的人群总量和伪收

入总量均不大。

第八步 ,θl的分析。由于 S =φk数值非常巨大 ,

而且θk =
λk

Rk
= 1。又因为λl 与 Rl 均为递增的 ,且 Rl

增长是先快后慢 (由低收入层到中等收入层人数的

增长是加快的 ,由中等收入层到高收入层的人数增

长是减慢的) ,因此 ,可以知道该曲线上必有一点 M

(RM ,λM)的斜率为 1 ,而且 ,点M可以认为是中等收

入的中等层次。θl 为两个累积量百分比之比 ,因为

累积的缘故 ,在一定程度上抹去了收入临界值的独

特的划分性质。

(三)中等收入家庭的界定

11指数界定法。由λl 的数值范围确定中等收

入家庭的上、下界。如取某λ(1)、λ(2)所对应的 R(1)、

R (2)为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区间端点 ,如图 2所示。

再由 R(1)、R (2)的数值 ,结合伪收入值的分层 ,得到中

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区间端点 z(1)、z (2) ,相应的收入区

间为[z (1)、z (2) ]。一般地 ,可选λ(1)、λ(2)分别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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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到大的第一、第二个转折点或快速变化点。

图 2　中等收入界定图

21差异界定法。分析伪收入值在各层的差异
性 ,利用其变化的程度对家庭收入进行分层。计算

各层伪收入值 zij (j = 1 ,⋯,Ni ;i = 1 ,⋯,k)的标准差 ,

记为σi (i = 1 ,⋯,k) 。

由于在高收入家庭层中 ,其伪收入值有较大的

差异 ,且这种现象由低至高开始明显发生 ,故当开始

出现层内大变差时 ,可取该层的下端点作为中等收

入家庭的上界。当由高至低开始出现小变差时 ,取

该层的上端点作为中等收入家庭的下界。从而得到

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区间。

31相对累积指数界定法。注意到 Rl 的增速是

变化的 (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时人数逐层递增 ,由中

等收入到高收入时人数逐层下降) ,而λl 的增速是

递增的 (且由中等收入层到高收入层时增长较快) ,

可知θl 的增速是递增的 ,分析θl 的变化 ,并由此对

中等收入家庭进行界定。具体做法如下 :取θl 的第

一个快速增加层的下界作为中等收入家庭的下界 ,

对应的家庭伪收入记为 z (1) ,之后 ,取θl 的第二个更

加快速增加层的下界作为中等收入家庭的上界 ,对

应的家庭伪收入记为 z(2) ,由此可得到中等收入家

庭的伪收入层为[z (1) ,z (2) ]。

41二阶差分界定法。考虑到在低收入家庭与
中等收入家庭的交界部分 ,不同的分层之间的 sj 的

值会变化较大 ,且 nj 的值也开始较快增大 ,这是因

为中等收入家庭的数目开始增多 ,也就是说 nj - 2比

nj要小得多。如此 ,可以根据这个特征来划分中等

收入家庭的分界。

将收入区间平均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记 Zl和 Zh

为家庭收入的最低值和最高值 ,分为两个区间 [ Zl ,

Zl + Zh

2
)和 [

Zl + Zh

2
, Zh ] ,也可以将区间分得更小一

些。

令　p j =
sj - sj - 2

nj - 2
　(j = 1 ,⋯,k) (8)⋯⋯

先计算 p j 在区间 [ Zl ,
Zl + Zh

2
)的极大值点 z (1) ,

作为中等收入家庭的下界 ,再计算 p j 在区间

[
Zl + Zh

2
,Zh ]的极大值点 z (2) ,作为中等收入家庭的

上界。由此得到中等收入家庭的伪收入层为 [ z(1) ,

z (2) ]。

51综合指数界定法。结合前面的讨论 ,同时考

虑各层居民的收入、人群总量和收入的变化状况 ,可

构造综合指数如下 :

wi =
�ziNiσi

∑
k

j = 1
�zjNjσj

(9)⋯⋯⋯⋯⋯⋯⋯⋯⋯⋯⋯

vi =
�ziσi

∑
k

j = 1
�zjσj

(10)⋯⋯⋯⋯⋯⋯⋯⋯⋯⋯⋯

其中 ,�zi为第 i层家庭的平均收入 ,Ni 为第 i 层

家庭的总人数 ,σi 为第 i 层家庭的收入标准差 (i =

1 ,⋯,k) 。显然 ,随着收入层的由低到高 ,层平均收

入 �z将逐步上升 ,且在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有一次

明显的变大 ,由中等收入到高收入有第二次明显的

变大 ;而第 i层家庭总人数 Ni 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

有一次明显的变化 (对非贫穷国家或地区是明显增

加 ,而对贫穷国家或地区则是明显减少) ,由中等收

入到高收入有一次明显的减少 ;第 i 层家庭的收入

标准差σi则是随着收入层的由低到高而明显变大 ,

且在由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有一次明显的变大 ,由中

等收入到高收入有第二次明显的变大。由此可知 ,

第一 ,对于非贫穷国家或地区 ,wi 将由小到大变化 ,

并依次出现两次明显的变大。可用 wi 对家庭结构

进行界定。当wi出现第一次明显变大时 ,可将转折

点作为中等收入的下界 ,而当 wi出现第二次明显变

大时 ,可将转折点作为中等收入的上界。第二 ,对于

贫穷国家或地区 ,vi将由小到大变化 ,并依次出现两

次明显的变大。可用 vi对家庭结构进行界定。当 vi

出现第一次明显变大时 ,可将转折点作为中等收入

的下界 ,而当 vi 出现第二次明显变大时 ,可将转折

点作为中等收入的上界。

四、中国中等收入家庭界定
模式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毫无疑问 ,中等收入阶层的崛起 ,会导致整个社

会结构模式的转变 ,所带来的影响将十分深远。据

相关人士分析 ,由于中等收入阶层人数的增多及其

对平民阶层消费的示范作用 ,到 2010年 ,中国消费

总额占 GDP的比重将由目前的 58 %上升至 63 % ,到

2020年将达到 71 %。在此过程中 ,房地产业、汽车

制造业、健康和制药业、教育、旅游业、电信与信息制

造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等相关产业将被有力地拉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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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强劲的增长态势。一种观点认为 :“做中等收入

阶层中的一员 ,必须要有自己的住房 ,即人均住房面

积 50平方米左右 ,有自备车 ,每年能够有全家在国

内度假的费用。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有劳动收入还要

有投资。”萧灼基在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上提出 ,

“有 5种人能成为中等收入阶层 ,第一种是科技企业

家 ,因为他们用科技发明投资企业 ,是从无形资产到

有形资产 ;第二种人为金融证券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

第三种人是中介机构的专家 ,如律师、分析师、会计

师等 ;第四是私营企业者和炒股票者 ;第五是外资企

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如外资企业的首席代表等。”而

在同一次会议上 ,吴敬琏则认为 ,“现代的中等收入

阶层的概念根本没有‘产’,是指以专业人员为主的

一个阶层 ,有房子、汽车并不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标

志。在早期中等收入阶层强调的是资本 ,在现代社

会 ,概念有演变 ,主要是指专业人员 ,因为专业人员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专业人员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内

容 ,它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 ,也包括记者。”一个

国家在制定其宏观经济政策时 ,应当考虑国民收入

的当前水平和变化状况。而在国民收入中 ,中等收

入家庭的收入占有着特殊的地位 ,其特殊性体现在

中等收入的家庭人员众多 ,分布广泛 ,涉及到大量的

领域、系统和部门。中等收入家庭及其成员的工作

状况、收入水平、消费能力及其社会活动 ,不仅会影

响到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和发展变化 ,影响到经济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政治的

进步和全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长期以来 ,众多

的学者对中等收入家庭的状况、特征及其对社会的

影响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按照中等收入家庭的含

义 ,它们应当是由家庭收入处于中等位置的家庭单

元所组成。在对中等收入家庭进行科学界定时 ,应

当考虑诸多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 ,达

到科学界定的目的。

对中等收入家庭的界定应当遵循如下模式 :背

景、因素、指标及合成、科学的界定方法。背景是指

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应当采

用不同的界定方法 ;需要深入分析影响经济结构的

各个因素 ,并从中找出主要的因素 ;由于可能会出现

因素间的不可比或量纲的不一致 ,需要对这些因素

或指标进行合理的综合或合成 ;利用形成的综合指

标 ,采用科学可行的方法进行界定。

上述构造的关于收入家庭的各种界定方法 ,虽

然能够完成对家庭收入分类 ,特别是对中等收入家

庭的界定 ,但其本质并不是对这种界定给出一个固

定的数值 ,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思想和模式。第一

种方法的特点是在已构造的伪收入值的基础上 ,利

用洛伦茨曲线的思想进行构造性分析 ,采用此方法

对中等收入家庭界定时 ,可借助国内外现有的通用

分类方法 ,亦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选择λ(1)与

λ(2)。由于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而且从目前

来看 ,这种不平衡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因此 ,不能用

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中等收入家庭进行界定 ,应考

虑到各地的经济发达程度 ,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进

行调查计算。在差异界定法中 ,考虑到了各收入层

的波动性 ,从本质上刻画出家庭收入的特征。综合

指数界定法则是结合了前面各种方法的优点 ,较深

刻、全面地反映了家庭收入变化的内涵。其中 ,可用

wi对非贫穷国家或地区进行家庭收入的界定 ,用 vi

对贫穷国家或地区进行家庭收入的界定 ,由此 ,使得

这一方法更加科学、可行。相对累积指数界定法则

是考虑两个相对比例的变化 ,通过对θl 变化形态的

分析达到对中等收入家庭的界定。二阶差分界定法

利用差分和极大值原理 ,考虑伪收入值的二阶差分

分别在低、高两个收入段的极值 ,借助收入值的变异

分析 ,确定中等收入家庭的伪收入区间 ;得到伪收入

值的区间后再利用对应关系 ,即可得到相应的中等

收入人群。

这些方法各有特点 ,在应用中亦各有长处 ,应视

具体的对象开展应用分析。对社会家庭的分类或分

层 ,既要结合实际 ,又要具有可操作性。本文的研究

可以看作是对此类问题的一个大胆而较深入的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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